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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引言 

 

 

本文讨论的“的”字结构从句法位置上看包括[V O 的]和[V 的 O]两种，见例

（1a-b），从表意上看可以分为分裂句解读和真值焦点解读两类，见例（1c-d）。 

 

(1) a. 小高是昨天去北京的。 

     b. 小高是昨天去的北京。 

     c. 是小高昨天去北京的。 

     d. 我是会爱你一辈子的。 

 

研究发现，“的”字句里的“的”实应分为两种，划分依据为该句所表达的焦点

类型。出现在窄焦点分裂句中的“的”标记事件的已然性，而出现在宽焦点句中

的“的”则是句末语气词，主要作用是加强肯定语气。“的”字句很多悬而未决

的问题都是由这两类“的”的合用、混用造成的。 

 

02“的”的属性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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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德熙（1983），袁毓林（2003），完权（2013），曹道根（2019）等提出“的”

是名词／事态标记，“的”的作用在于将动词性的事件转化为名词性的事态。而

这一分析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证明“的”前的成分具有名词性或指称性。 

 

由例（2）可见，“的”对于所标记的命题存在一些时体上的限制。因此，宋玉

柱（1981）等提出，“的”为体标记词，标记事件的已然性。然而，自然语言中

存在大量“的”与未然事件共现的情况，如例（3）。 

 

(2) a. 我是昨天去的北京。 

     b. #我是明天去的北京。 

 

(3) a. 小高在家吃早饭的。 

     b. 狗吃骨头的。 

 

李讷等（1998）提出“的”为语气词，表达肯定的语气。这里的“肯定语气”指

的是说话人对所表达的命题真值的肯定，属于口气范畴。我们认为，“的”存在

表达肯定语气的功能，但李讷等（1998）的问题在于：一，在讨论“的”的语义

时，没有剥离开“是”和“是……的”作为分裂句的语义。二，没有对“肯定语

气”作出明确的界定。 

 

03“的”的加强肯定语气 

 



 

曹道根等学者提出肯定语气来自于“是……的”分裂结构而非“的”。但并非所

有的“的”字句都是“是……的”的省略，如下例中，由“吗”标记的一般疑问

句只能用“的”作答（见 4Ba），不能用“是……的”作答（见 4Bb）。然而，

（4Ba）和它对应的普通句（4Bc）虽然真值语义相同，但语气有别。“的”字

句的语气相较而言更为肯定，甚至带有“你为什么会这么问”“你怎么会认为他

没有上班”的会话隐含。由此可见，“的”确实有独立于分裂句之外的表达肯定

语气的功能。 

 

(4) 

A：小高昨天上班了吗？ 

B：a. 小高昨天上班了的。 

     b. ？？小高昨天是上班了的。 

      c. 小高昨天上班了。 

 

而“加强肯定语气”这一概念可以简单理解为，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信念可能不一

致的前提下，说话人确定自己所表达的命题为真并试图让听话人也接受这一信念。

表达肯定语气的“的”预设说话人和听话人对当前的议题 p 存在争议。“的”

则断言 p 为真。使用“的”的目的在于消除说话人和听话人对于命题 p 信念上

的不一致，使听话人接受 p。 



 

举例来看，例（5）根据语感，似乎很难凭空出现。我们不会见到一对新婚夫妇

便直接用这句话表达对他们的祝福。这句话前很容易被加上一个“别担心”，表

明听话人对“小高会爱自己一辈子”可能存在怀疑。而使用这句话的目的不仅是

告诉听话人这一命题为真，更是要让听话人相信自己，帮听话人打消顾虑。 

 

(5) 小高是会爱你一辈子的。 

04 两类“的”字句 

 

 

3.2 节的分析尚未解决例（2）中“的”不可与未然时体共现的问题。我们提出，

“的”字句中的“的”实属两类，划分以该句焦点的类型为依据，窄焦点句中的

“的”标记事件的已然性，宽焦点句中的“的”加强肯定语气。 

 

这里，宽焦点可以理解为以全句为焦点的命题焦点或命题真值焦点，强调说话人

对这一命题真值的确认，如例（6a）。窄焦点则指以命题中某一成分为焦点的

分裂结构，如例（6b）。我们可以通过“的”句对应的问句来检验其焦点类型。

如是宽焦点句，其对应的问题必须且只能是是非问，而窄焦点句则对应特指问。 

 

(6) a. 小高是会爱你一辈子的。   （对应问题：小高会爱我一辈子吗？） 

   b. 小高是[小心翼翼地]F完成比赛的。  （对应问题：小高是怎样完成比赛的？） 

 



“的”的时体限制只存在于窄焦点的“的”。宽焦点的“的”并没有已然性要求。

回看例（3）中的各句，对应的问题都是是非问。 

 

4.2 分类的解释力 

 

这样的分类对于文献中“的”字句相关的一些疑难杂症有一定的解释力。对于[V

的 O]和[VO 的]的转化条件，我们发现，只有窄焦点句中已然性“的”可以实现

这样的转化，宽焦点句中的“的”须以全句为辖域，不允许[V 的 O]的转化。而

通过 4.1 提出的检验标准可知，例（7）为宽焦点“的”，故而不合法。 

 

(7)  *否则你是不会走错的门。（李讷等 1998：95–96） 

 

(8) a. 小高是昨天去的北京。 

     b. *小高是常常去的北京。 

     c. 小高是常常去北京的。 

 

而造成例（8）三句话合法度差异的原因也在于两类“的”的混用。（8a）和（8b）

属于窄焦点句，“的”标记已然性。因此表达惯常的（8b）不合法。（8c）则

允许宽焦点句的解读，“的”表达肯定语气而没有时体上的限制。 

 

4.3 窄焦点“的”：体标记还是现实性语气 



 

我们认为，窄焦点句中的“的”可以分析成现实性语气词或体标记和语气词的复

合形式。就现实性语气分析而言，如果“的”标记说话人认为自己所表达的命题

为真，他需要已知或者认为自己已知这一事件在现实中的情况。这解释了“的”

表已然不表未然的对立。现实性语气一般采用强断言的形式，表明说话人对所述

事件确信度高，这解释了“的”的主观性和肯定语气。但汉语中是否存在现实-

非现实的系统性对立有待进一步考察。另一种可能是“的”为语气词和体标记的

复合形式，已然性的体范畴作为寄生范畴存在于语气词“的”中。根据这一思路，

窄焦点“的”同宽焦点“的”一样，属于语气范畴，本身并不带有时体上的限制，

但由于其只能出现在已然性的语境，已然性便作为寄生范畴存在于“的”的语气

范畴之中。基于我们目前的考察，很难对窄焦点“的”的属性做出判断，这一问

题有待进一步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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